
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基础条件

产品名称 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基础条件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特许经营是现代商业经营的新模式，而且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但大家似乎对特许经营至今没有一个清
晰的概念，正规特许经营企业很多也是一脸茫然、无所适从。那么，如何才能做好特许经营这种经营模
式，规范好特许经营的管理呢？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商
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
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
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基于法律规定，我们认为从事特许经营企业应遵从好以下五个要素： 一、从事特许经营应备案 条例第八
条明确规定了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进行备案，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不备案的法律责任。那么，即使不备
案订立的特许经营合同仍有效，但不备案依旧是违法行为，依然会招致行政处罚。所以，特许经营备案
是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合法前提。 二、明确经营资源交付情况 特许经营合同订立时，作为交易重点及合
同标的的经营资源，交付标准、交付时间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更为重要的是，合同双方一定要保存
交付的所有证据。 三、经营资源对价要清晰 特许人因许可他人使用自身经营资源的同时，是要收取被特
许人的许可费用的，也就是俗称的对价。有很多企业往往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喜欢将多种经营资源打
包一起，统一收取一个许可费用，并没有标明各类经营资源对应的特许费用。那么，按以往的案例，特
许经营一般是以被许可人实际使用了经营资源为支付许可费用的前提的，一旦发生纠纷，当经营资源中
的某一个或多个类别被许可人没有使用的时候，很可能会被要求退还部分特许经营费用。
四、信息披露应及时、准确 条例第三章整个篇幅对于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而且
明确了被特许人在一定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同时，第二十八条明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所以，作为特许人，对于条例规定的成立、变更、删除、丧失等等信息事项，应当及时以及准确地向被
特许人进行披露。同时，大家还需要注意下面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任何备案时提供的信息发生
改变，应当要及时地在备案系统中同时变更，否则可能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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